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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俊斌：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

伍俊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民社会建构已成为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议

题。公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契约关系为中轴，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为前提的高度理

性化社会。就文化特质而论，传统社会以身份为根本特征，现代社会以契约为根本特征，公民社

会的建构是从身份走向契约的历史进程。

在狭义上，“契约为一种合意，依此合意，一人或数人对于其他一人或数人负担给付、作为

或不作为的债务。”（《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48页）现代社会的契约内涵

已被广义化：在经济层面，它是社会公认的让渡产权的方式，是创设权利义务关系的途径；在政

治层面，它是联结政府与公民的纽带，是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根源；在伦理层面，它是个人或团体

信守承诺的道德体现。契约正逐步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根本行为规范。

公民社会的契约文化体现着如下根本特征和价值追求：（1）自由。在私法自治的维度，契

约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契约自由内含缔约自由、确定契约内容自由、选择契约相对人自由和缔约

方式自由。在公民社会，契约取代身份成为人们设定权利义务关系的常规手段，当事人不是依仗

特权而是凭借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履行义务和承担责任。每个人都可依

法主张自己的意志，捍卫自己的权利。社会关系契约化从根本上解除了人对人的依附，造就了独

立自主的个人。传统中国是一个国家与社会高度同质同构的总体性社会，国家几乎垄断着全部社

会资源，并全面控制着社会生活，个体的生存和发展时刻处于国家的掌控之中。今天，社会资源

的占有和支配已经多元化，相对独立的社会自主领域正在形成和扩展，社会生活的契约化进程随

之推进，个人的独立性随之增强。个人对身份、组织的依附日益减弱，个人寻求自身生存和发展

的社会空间逐渐扩大，新的角色群体、社会力量日渐活跃。

（2）平等。缔结契约是以主体地位平等为前提的，缔约双方地位平等，既不允许当事人把

自己提升为他人的主人，也反对把自己贬低为他人的奴仆。公民社会反对专制、拒斥特权，把人

们的平等要求普遍化，它既包含主体地位的平等，机会的平等、权益的平等，也包含主体及其权

利受法律保护的平等。在公民社会，契约是人们在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基本交往方式，因而公民社

会是一个互相协作的社会；契约是联结个人与个人及个人与社会的纽带，因而公民社会是一个有



机团结的社会；契约使社会交往、变迁和整合机制理性化、制度化、规范化，因而公民社会是一

个有序和谐的社会。

（3）法治。契约文化与法治思想内在关联，法治所内涵的人们对正义之法的渴望、对至理

之法的认同、对至威之法的服从、对至信之法的信赖，正是源于契约当事人对公平利益的期待、

对合理条款的认可、对合同义务的履行、对有效合同的信守的契约精神。社会关系契约化是步入

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必须以契约过程为中介，契约过程是人们表达自由意志

的过程，是把自由意志注入并提升为法律的过程，也是国家意志与个人意志相结合的过程。公民

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分离，必然要求法律从权力本位走向权利本位。

保障权利、制约权力、使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和谐共处是法治思想和契约文化的共同追求，国家

不再根据人的身份而是依据人的行为统一立法和公正执法，只有在契约面前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在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契约也需要法治的支撑，公民社会对契约的法律保护是全方位的，它

集中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契约法律效力的确认和保障；其二，对缔结契约活动的制约和规

范，当事人自由意志的表达不能有悖于社会公理和社会道义，不能有悖于契约精神。

（4）契约文化的经济基础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条件下，主体必须具有独立人格，享有基

本人权，才能自主走向市场进行自由交换，“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1972年版，第103页），市场交换中主体地位是平等的，主体的自由和平等是市场经济存

在和有效运行的前提。市场经济是倡导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开放型经济，商品交换打破了狭隘

的时空限制，斩断了传统的宗法血缘纽带，人们从“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世界”。市场竞争

使社会从按权力分配财富的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权力是排他性的）走向按市场配置资源的正和

博弈（市场是可以共享的）。

社会生活契约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经济就是契约经济，公民

社会就是契约社会。契约文化作为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交往主体间自由公正和意志自律的产物，

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构成了公民社会的运作逻辑。公民社会正是以契约规范交往主体的

行为，实现经济活动的公平和理性。随着市场经济的成熟，与之相伴的自由、平等、互利、共赢

的契约精神得以升华，超越经济领域，成为政治制度和社会秩序建构的普遍行为准则，并反过来

成为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自觉力量。

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呼唤契约文化，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向就是把契约文化贯穿到相关的

关系、结构和功能之中，形成与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的内在逻辑相吻合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

推动体制变革和制度创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必将扬弃传统社会的宗法血缘纽带和封建专制传

统，推进具有浓重人文关怀和理性传统的契约文化建构，使契约关系成为普遍的社会关系，契约



规范成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契约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道德，契约精神成为普遍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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